
附件1：
中评协办﹝2018﹞72号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从事司法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
名单备选库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从事司法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名单备选库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评协办﹝2018﹞70号）要求，各地方协会认真组织、积极开展了申报工作，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已对各地方协会上报的申报名单进行了汇总和分析。经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为进一步配合做好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从事司法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名单备选库相关工作，现将后续工作补充通知如下：
一、地方协会对初次申报的资产评估机构名单进行筛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和入库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保证执业质量，维护行业公信力，请各地方协会在中评协办﹝2018﹞70号文确定的入库基本条件要求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目前申报的资产评估机构名单中根据以下注意事项进一步筛选：
（一）资产评估机构应具有8名（含）以上资产评估师，申报机构为分公司（或分所）的也应具有8名（含）以上资产评估师；
（二）原则上不超过本地区资产评估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资产评估机构总数不超过40家；
（三）应考虑入库资产评估机构在本地区城市间的平衡；
（四）总公司或总所未申报或不满足规定条件的资产评估机构，其分公司或分所不得申报入库； 

（五）已申报并符合条件的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入库，不再占用本地区名额；
（六）西部边远地区或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经中评协同意，可适当放宽入库条件和提高入库比例；
（七）可以将具有丰富司法评估实践经验和专业特色优势的资产评估机构推荐入库；
（八）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不得入库，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业自律惩戒。
二、补充填报相关信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司法评估机构信息系统及司法评估业务管理需要，补充填报下列信息：
（一）地方协会组织资产评估机构在《司法评估业务入库推荐资产评估机构信息表》（见附件1）中补充填写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近三年资产评估项目数和司法评估业务项目数，经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资产评估机构公章后报地方协会；
（二）地方协会筛选完成后，填写完整的《司法评估业务入库推荐资产评估机构信息汇总表》（见附件2 ）；
（三）为便于各地区司法评估业务开展，资产评估行业协会将建立司法评估业务管理与评估报告异议的处理机制，请各地方协会指派专门人员负责联系相关工作，并填写《地方协会司法评估业务联系人员表》（见附件3 ）。
三、材料上报时间
请各地方协会于7月11日前将附件1至附件3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报中评协，中评协审核后将司法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机构名单库和地方协会司法评估业务联系人员信息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
四、申报入库的资产评估机构注意事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请各地方协会提示申报入库的资产评估机构注意以下事项：
（一）司法评估机构选择采用当事人协商或摇号方式产生。
（二）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与司法评估相关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从名单库中除名：
1.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司法评估的；
2.无正当理由五年内累计五次不按期完成司法评估的；
3.存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泄露保密信息等行为的；
4.存在违反司法评估规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情形的。
（三）中评协将于近期公布首批入库的资产评估机构名单，以后每年组织地方协会对已纳入和新申请纳入名单库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审，并公布结果。被人民法院司法资产评估机构名单库除名的资产评估机构，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入库。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向亮
联系电话：010-88339674

电子邮箱：lixiangliang@cas.org.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五号中商大厦1626室
附件：1.《司法评估业务入库推荐资产评估机构信息表》
2.《司法评估业务入库推荐资产评估机构信息汇
总表》
3.《地方协会司法评估业务联系人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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